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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洪門民治黨 

駐美洲總部通告 

總
通
三
六
字
第
十
三
號
 

爲
通
吿
事
•
案
據
全
美
洲
本
黨
第
二
次
 

代
表
懇
親
大
會
。
于
今
年
元
月
間
，
在 

古
巴
亞
灣
城
開
會
議
決
全
美
洪
門
募
集
 

興
黨
基
金
案
。
此
爲
大
會
議
决
案
中
最
 

重
要
之
一 
宗
。   

1-
凡
事
非
財
不
行
•
必 

要
財
力
集
中
。
興
黨
方
有
把
握
。
合
亟 

錄
案
诵
吿
"
仰
卽
査
照
實
行
。
轉
令
所 

屬
支
部
分
部
一 
體
遵
照
。
早
日
集
議
派 

定
人
員
負
責
勸
募
基
金
■
依
期
繳
來
。 

以
爲
興
黨
之
用
，•
而
重
公
事
。
是
所
切 

盼
。
茲
將
解
議
决
案
詳
細
列
左
・
， 

(
甲
)
募
指
興
黨
基
金
辦
法
 

規
定
興
黨
基
金
，
分
額
捐
樂
捐
兩
項
。 

凡
屬
洪
門
本
黨
黨
員
。
最
低
限
度
每
人
 

額
捐
基
金
五
元
。
有
職
案
模
身
者
，
最 

低
限
度
捐
欺
拾
元
■
職
業
稍
佳
或
經
營
 

小
資
本
生
意
者
額
捐
廿
元
以
上
。
有
大 

生
意
者
捐
款
五
拾
元
以
上
。
捐
款
無
限
 

額
。
多
多
益
善
。
茲
將
捐
款
等
級
錄
下
 

超
等 

無
限
額 

多
多
益
善 

甲
等 

壹
百
元
 

乙
等 

五
十
元 

丙
等
 

二
拾
元 

丁
等 

壹
拾
元 

戊
等 

五
大
元 
(
俱
以
美
金
計
) 

凡
屬
全
类
洲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各
級
黨
 

部
建
權
社
金
蘭
公
所
等
洪
門
團
體
•
對 

于
此
次
募
捐
興
黨
基
金
•
應
自
行
酌
量
 

經
濟
情
形
•
將
公
款
提
撥
若
干
樂
捐
・ 

以
充
裕
基
金
，
峻
展
黨
務
■

(
乙
)
熟
心
樂
捐
興
黨
基
金
獎
励
 

凡
捐
欵

11
金
五
拾
元
以
上
者
給
予
乙
等
 

獎
狀

捐
款
类
金
■
百
元 

獎
狀

捐
款
美
金V

rf
五 

元
者
給
予
超
等
獎
 

興
黨
金
牌
豊
面
 

捐
款
超
過
英
金
二

7

給
予
甲
等

元
至

心者

于
獎
狀
金
牌
外
・
另
由
美
洲
總
部
酌
 

量
情
形
•
議
留
紀
念
-
以
資
獎
勵 

(
丙
)
興
黨
基
金
保
管
法

㊀

由
駐
美
洲
總
部
根
値
大
會
决
議
案
。

容
阈
總
支
部
發
動
錯
集
興
党
基
 

由
各
該
國
總
支
部
選
舉
三
人
保

金 管

當
地
殷
實
銀

人
保
一 

次
參
.

㊁

美
洲
總
部
通

八
國
總
支
部
，
毎
選
出 
一 
人 

織
之
。

㊂
所
有
各
國
總
支
部
募
集
興
党
 

彙
寄
保
管
委
員
會
貯
入
殷
實
 

管
之
發
動
募
捐
時
期
■
由
本

一H
起
以
六 
IBI
月
爲
期
限
■
於
今
年 

十
二
月
底
繳
第
一 
次
■
明
年
正
月
二 

月
三
月
。
每
月
彙
繳
 
一 
次
以
便
結
束
 

㈣
一
附
貯
銀
行
由
八
委
員
簽
名
附
貯■ 
提 

支
時
人
働
委
員
中
須
楊
五
國
委
員
簽
 

署
。
方
生
效
力
■

㈤

凡
垠
辦 
一 
事
官
提
若
干
歌
項
時
•
由 

黏
羨
洲
總
部
通
为
各
國
總
支
部
，
復 

縄
被
國
總
支
部
譲
次
我
權
破
保
管
委

間八時以前到來取株又八時以後僑胞欲 

買散報紙者請往卜七號片打街東福華菓 

店購買可也

。*❖❖❖❖❖❖<♦❖❖❖❖<
:*❖❖❖<

m6 ĥ:，

重慶餐館•
日

方
得
簽
决
。

各
國
本
党
機
關
未
參
 

。
將
來
鈴
集 M
 金
⑴
 

部
保
管
委
員
會
收
貯

員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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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。
此
令
■

图
任
命
張
廷
植
爲
總
統
府
機
要
室
副
主
 

任
。
此
令
"

@

任
命
竺
培
基
柳
元
麟
吳
中
相
爲
總
統
 

府
仿
衞
宝
少
將
副
侍
衞
長
。
此
令
。 

够
新
任
台
山縣長李英視事 

五
月
廿
壹
日
在
縣
府
舉
行
交
代
禮

長
李
英
偕
一

台一

。
新
任

隨
員
於
五
月
一 
日
上
午
九
時
抵
台
脱
新
 

。
李
麻
長
偕
主
任
祕
書
黄
超
庸
。
民
政

科
長
劉
伯

郭
經
文
。
建

殻
科
長
黃
樹
邦
等
前
赴
縣
府
接
任
。
舊 

任
主
任
秘
書
制
英
依
時
率
領
員
福
排
列
 

兩
行
■
熱
誠
迎
接
。
隨
即
什
縣
府
禮
堂
 

舉
行
交
接
禮
。
首
由
主
任
秘
書
劉
英
請
 

新
任
李
蛛
長
坐
主
席
位
。
次
由
劉
主
任
 

祕
書
與
各
新
 M
主
管
科
長
分
列
兩
行
坐
 

立
。
劉
主
任
隨
卽
將
縣
印
雙
手
奉
交
新
 

任
李
縣
長
英
，
親
手
接
印
後
。
繼
卽
將 

任
職
視
事
紅
一k

蓋
印
貼
起
•
鳴
炮
後
。 

各
新
舊
人
員
相
繼
返
科
辦
理
交
接
工
作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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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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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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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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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
生
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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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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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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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 華 
X
B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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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有
餘
年
今
已
一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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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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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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貝

WA
vel
uv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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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正
憲
土
左
爸
引
虫
状
叁
王
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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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玉
七
去
井
卷
七
左
七
王
斐
奎
天
江
王
士
斐
王
七

駐
更
洲
加
國
總
支
部
 

中
國
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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戰
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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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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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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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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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洪門民治黨駐美洲總部通吿

總
通
三
七
字
第
十
九
號
 

爲
油
吿
事
案
據
去
年
全
誓
洲
民
治
党
代
表
大
會
作
古
巴
開
會
議
決
案
內
有
募
集
 

興
黨
基
金
選
舉
五
特
派
日
囘
國
推
進
黨
務
一 
案
現
下
審
度
時
勢
有
擴
充
特
派
員
 

名
額
之
必
要
特
于
四
月
十
三
日
本
總
部
召
開
執
委
員
會
議
决
定
如
下
㊀
前
未 

選
有
特
派
貝
之
總
支
部
可
干
今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以
前
選
出
特
派
員
一
名
目
前
已
 

選
有
特
派
員
之
總
支
部
視
其
財
力
能
加
選
一
名
者
仰
于
今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以
前
 

選
出
之
目
各
國
總
支
部
選
定
特
派
員
之
後
即
速
報
吿
本
總
部
以
便
約
期
歸
國
@
 

從
速
依
照
大
會
議
决
案
募
集
興
党
基
金
以
便
特
派
員
囘
國
興
党
之
用
善
凡
補
選
 

或
增
選
之
特
派
員
其
歸
國
之
川
資
槪
由
核
國
所
募
得
之
興
党
底
金
項
下
自
行
支
 

撥
㊅
興
辦
中
央
党
務
之
經
代
由
本
總
部
酌
量
各
國
經
済
能
力
指
派
之

拾 四日

右

通

吿
 

駐
美
洲
各
國
總
支
部

中
華
民
國
川
七
年
四
月
廿
五
日

一爲 吸
烟
而
欲
達
到
較
實5
4
。 

請
試
用
悪
頓
烟
絲
以
自
逮
乂
了
 

。
因
用
特
殊
優
良
成
一
照
四
注
工 

6
而
製
者
•
易
於
捲
。
樂
於
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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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
新

到

罐

頭

海

味

咸

魚

荔
枝 

竹
笋
 

什
錦
 

蕎
頭
 

苦
瓜 

馬
蹄 

錢
魚 

花
魚 

春
菜
冬
菜
 

炸
菜 

切
菜 

抽
油 

原
诚

海
参 

魚
翅 

花
膠 

螃
膠 

尤
魚 

蝦
米 

墨
魚 

抱
魚 

冬
菇
 

草
菇 

香
辛 

燕
窩 

付
竹 

金
菜 

握
菜
 

雲
耳

黃
花
同
魚
 

.
白
花
同
魚
 

三
牙
或
魚 

吊
大
或
魚
 

黃
花
片
一 

海
底
鷄 

各
種
罐
 

浸
油
咸

2

用 “
A. 一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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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
醬

南

GI 
乃
 

) 

發

行

甕

賈

獲

相

宜

g 

"
物#
-
#
"
^
^
蜂 
ul
tN
ill
til
hl
til
  sd6  

u

 仆
计 

tN6
 Ni
 N̂
 ""  

e

 Ne
 ><
 M
i>t
 h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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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祖8
 新聞

帝
会
議
詢
縣
政一片成激之聲 

議
員
爲
吃
飯
問
事
吵
了
一
 
陣 

新
會
通
訊
• 
據
悉
• 
曰
昨
爲 
新
會
首
屆
 

參
議
會
第
 
一 
次
大
會
第
二
日
。
原
定
上 

午
八
時
開
會
。
但
因
出
席
的
参
議
昌
寥

寥
無
幾
，
延
至
九
時 

整
個
匕
午
的
兩
個
鐘
 

華
和
民
•
財
•
兩
個 

質
詢
施
政
時
充
滿
了
 

激
」
之
聲
。
這
個
上

卜
分
纔
舉
行
。 

-
由
縣
長
湯
慌 

長
報 
吿
工
作
。

多
謝
」
和
「
感 

就
在
「
客
氣
」

中
過
去
了
，
可
是
將
切
休
息
的
時
候
•

...' 

議
長 W
 槐
庭
說
明
當
天
的
早
飯
在
會
城
 
一 

新
新
酒
家
吃
• 
毎
席
七
拾
萬
元
。
飯
錢 
一 

在
各
金
議
員
出
席
費
項
下
扣
除
。
不
料 
一 

惹
起
了
會
城
一 
個
參
議
員
莫
朝
雄
。
說 
一 

他
「
不
民
主
」
。
意
思
是
就
未
經
大
家
 
一 

同
意
而
硬
扣
出
席
費
•
莫
氏
說
過
之
後
 
一 

。
其
他
的
參
議
員
也
來
插
咀
。
光
景
比 
一 

詢
質
縣
長
的
施
政
還
熟
烈
自
倍
•
亂
哄 
一 

眦
八
的
吵
了
拾
多
分
鐘
纔
完
結•
當
中
衆 

有 
一 
位
暮
加
旁
聽
的
老
自
姓
說
•
「
吃 
一 

飯
問
題
爭
得
那
麼
嚴
重
•
鼓
想
想
今
日 

的
民
隱
就
在
什
麼
地
方
了
」
・ 

總統府各局局長 

南
京
專
訊
・
大
總
統
府
各
局
人
事
-
昨 

壹
日
解
總
就
命
令
發
表
如
下
• 

C
D

任
命
許
靜
芝
爲
總
統
府
第
一
局
局
長
 

杀
總
統
局
典
璽
官
•
此
令
"

■ 

②

任
命
陳
方
爲
總
統
府
第
二
局
局
長
・ 

此
令
。

②
任
命
俞
濟
時
爲
總
統
府
第
三
局
中
將
 

局
長
• 
此
令
・

回
任
命
展
思
像
爲
總
統
府
第
四
局
中
將
 

局
長
。
此
令
。

㊄

任
命
周
良
爲
總
統
府
第
五
局
局
長
。 

此
令
"

®

任
命
陳
希
曾
爲

六
局
中
將

局
長
。
此
令
- 

®

任
命
毛
慶
祥
爲
總
統
府
機
要
室
 

一 
此
令
。

一@

任
命
石
祖
德
爲
總
」 

一 侍
衙
技
•
此
令
。

一
为
任
命
梅
婿
高
爲
總

3  

一•
此
令
，

日
任
命
朱
雲
尤
爲
總

5

衞一.-*

第
霞
局
•副
局

長
• 
此
令
。

为
任
命
李
白
虹
爲
總
統
府
第
貳
局
副
局
 

艮
• 
此
令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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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

•

此

令
 
"

一
生
仕
命
副
娅
辨
爲
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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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此
令

‘

一 
出
派
吳
椿
融
代
總
枕

制
三
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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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"
川
后

"
局
副
局
長
一

■
此
令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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